桂林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打包办”服务事项

（第一批，共2项）

事项1：退休人员过世“打包办”服务事项
【适用对象】
( 1.6.8遗属待遇申领
适用对象：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的，由参保单位或家属申领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 1.6.6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适用对象：企业退休人员过世时其个人账户仍有余额的需支付的。（已嵌入1.6.8遗属待遇申领业务，无需申请） 

( 1.2.3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适用对象：退休人员过世后家属要求将其死亡待遇发放至本人的除社保卡账号、原养老金发放账号以外的银行账号。（已嵌入1.6.8遗属待遇申领业务，无需单独申请）
( 1.7.29工伤保险待遇变更
适用对象：工伤人员及供养亲属在领取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工伤退休补差、供养亲属抚恤金期间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终止或暂停的。
( 1.2.4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适用对象：参保人员变更工伤保险待遇银行发放账户信息。
( 1.10.8社会保障卡注销

适用对象：参保人社保待遇终止的。
( 1.7.27因工伤残一至四级人员退休后死亡丧葬补助金申领、丧葬补助金申领；

适用对象：因工伤残一至四级人员停工留薪期满后退休后死亡的
( 1.7.28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适用对象：因工伤残一至四级人员停工留薪期满后退休后死亡的，有符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第二、三条规定的供养亲属申领抚恤金
( 1.6.4暂停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适用对象：退休人员死亡需终止养老金。

【材料清单】
	②1.6.8遗属待遇申领
	1.《享受企业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减员申报表》，原件1份；
2.通过数据共享或基本证照核验无法获取死亡信息的，可提供医疗机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出具的死亡证或户口注销证明，或签订死亡证明承诺书；
3.个人办理的，还需提供:
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境外人员提供护照），验原件；
注:继承人个人办理的，社会保险待遇支付至参保人银行卡或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单位办理的，支付至单位账户或参保人银行卡或社会保障卡（银行卡）金融账户。

	①1.6.6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本事项已嵌入②1.6.8遗属待遇申领业务，核定退休过世人员死亡待遇时，其个人账户有余额的一并支付，无需申请、无需材料。

	③1.7.29工伤保险待遇变更
	注：死者家属选择申领养老保险死亡待遇的，系统自动推送做工伤保险待遇终止业务，无需申请、无需材料。

	④1.10.8社会保障卡注销
	无需提供任何材料，业务办理死亡减员后自动将社保卡状态设置成“社保卡注销”状态。

	⑤1.2.3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本事项已嵌入②1.6.8遗属待遇申领业务，无需申请、无需材料。

	⑥1.2.4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本事项嵌入⑦1.7.27因工伤残一至四级人员退休后死亡丧葬补助金申领、丧葬补助金申领业务中，无需申请、无需材料。 

	⑦1.7.27因工伤残一至四级人员退休后死亡丧葬补助金申领
	1.《工伤保险死亡待遇申报表》，原件1份；
2.死亡材料与②1.6.8遗属待遇申领业务中相同的，不需重复提供。

	⑧1.7.28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1. 供养人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验原件；
2.能够证明直系亲属关系的户口簿、结婚证或公证机关、司法机关出具的公证书（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如未能获取的，需提交），验原件。

3.供养人签订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承诺书。

4.供养亲属为孤寡老人或孤儿的，需提供民政部门的证明，原件1份。

	⑨1.6.4暂停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本事项作为②1.6.8遗属待遇申领或⑦1.7.27因工伤残一至四级人员退休后死亡丧葬补助金申领的关联事项，由系统自动推送，无需申请、无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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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流转事项中标“★”号为必办的业务，未标符号的为视情形办的业务。

【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2.网上办理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桂林市本级：

1.现场办理：桂林市秀峰区依仁路24号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二楼业务受理大厅

2.网报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http://rswb.gx12333.net
各县（市、区）：
全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大厅
【收费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1.发送短信通知；
2.扫描业务受理回执单上的二维码查询；
3.自助机查询打印；
4.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联系电话】

12333
事项2：申领社会保障卡“打包办”服务事项
【适用对象】

(1.10.1社会保障卡申领

适用对象：参加社会保险且未提交制卡申请的参保人员。

(1.10.2社会保障卡启用

适用对象：持有社会保障卡且未激活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员或单位批量或个人区内转入已经持有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员。

(1.10.5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适用对象：持有社会保障卡所有参保人员。

(1.10.6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适用对象：社会保卡丢失或办理临时挂失后找到原社会保卡的参保人员。
(1.10.7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

适用对象：社会保障卡因丢失、损坏、卡面个人信息变更等原因影响正常使用的参保人员。
【材料清单】
	①1.10.1社会保障卡申领
	1.本人居民身份证；
2. 制卡人1寸白底免冠证件电子照片1张（未满7周岁未成年人可不提供电子照片）。
3.如委托代办，需提供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承诺书（需代办人签字）。
4.填写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障卡制卡申领表（填写证件有效期、参保人手机号、制卡银行、家庭详细住址，未成年人申领社会保障卡需填写监护人相关信息，包括监护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

	②1.10.2社会保障卡启用
	1.在区本级正常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领取社会保障卡,但未激活社保功能的参保人员；

2.单位批量或个人区内转入已经持有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员。

	③1.10.5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1.本人社会保障卡；

2.如委托代办，需提供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承诺书（需代办人签字）。           

	④1.10.6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一）挂失：

1.本人身份证；

2. 如委托代办，需提供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承诺书（需代理人签字）。       

（二）解挂：

1.本人社会保障卡；

2.如委托代办，需提供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承诺书（需代理人签字）。       

	⑤1.10.7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
	1.本人身份证；

2.如委托代办，需提供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及承诺书（需代办人签字）。

3.填写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障卡补换申请表。


【办理流程图】



    【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2.网上办理：“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

        1. 各合作银行网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桂林银行、漓江合作银行、邮政储蓄）
       2.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卡服务窗口
      【收费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1. 制卡银行电话通知制卡申请人
2.网上查询

  【联系电话】

    12333

通过系统校验或企业选择


办理事项，服务窗口受理业务





社会保障卡申领（批量制发卡周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零星制卡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





社会保障卡启用（个人办理即时办结，单位批量转移激活8个工作日）





办结反馈





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5个工作日）





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即时办结）





办结反馈





社会保障卡丢失、损坏、卡面信息变更





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即时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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